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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90][bookmark: _Toc29948][bookmark: _Toc56276841][bookmark: _Toc51011899]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建设导则
[bookmark: _Toc56276842][bookmark: _Toc1658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建设原则、建设内容及要求、培训与考核管理、安全管理和后勤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架空输电线路、架空配电线路和变电一次设备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建设。发电、石化、铁路、农林植保等其他应用领域可参考执行。
[bookmark: _Toc56276843][bookmark: _Toc2513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电力线路部分
GB/T 26860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
[bookmark: _Toc15599][bookmark: _Toc56276844]3  术语和定义
GB/T 26859、GB/T 26860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bookmark: _Toc520361927][bookmark: _Toc520365865][bookmark: _Toc20942]3.1 
无人机巡检虚拟仿真培训系统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system of UAV inspection 
具有“沉浸式”、人机交互等特点，可在三维虚拟环境下开展无人机巡检作业路径规划、操控飞行、缺陷查找、突发故障处置等内容培训和考核，由虚拟仿真软件系统、模拟操作控制台、三维显示系统等软硬件构成。
[bookmark: _Toc520361928][bookmark: _Toc520365866][bookmark: _Toc15869]3.2 
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  Track measurement of UAV flight path
由数据采集设备、数据传输设备、后台处理终端等组成，可实时测量无人机飞行位置、复现无人机飞行航迹的测量仪器或装置。
[bookmark: _Toc27257][bookmark: _Toc56276845]4  总则
4.1  基地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应有培训业务的机构或组织。
4.2  基地组织机构健全，应设置领导机构、培训管理、培训教学、安全保障和后勤保障等部门。
4.3  基地申报前，正常运营经费和设备设施维护更新、无人机培训项目投入等费用充足。
4.4  在基地认证考核年限（三年）内未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
4.5  管理人员配备合理，熟悉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32159][bookmark: _Toc56276846]5  基地建设
[bookmark: _Toc56276847]5.1  建设内容组成
5.1.1.1  培训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室外实训场地建设、室内培训场所建设及师资建设。
5.1.1.2  室外实训场地建设，按专业领域划分为架空输电线路、架空配电线路和变电一次设备无人机巡检室外培训场地。培训基地根据培训需求，建设与该专业相关的室外培训场地（例如：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培训基地仅需建设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室外培训场地。）。
5.1.1.3  室内培训场地建设，按功能划分为虚拟仿真训练室、模拟器训练室、维保实训室、多媒体培训教室。
5.1.1.4  师资建设包括理论培训师和实操培训师的建设。
[bookmark: _Toc56276848]5.2  室外实训场地建设要求
5.2.1  通用要求
5.2.1.1  室外实训场地应具有满足无人机巡检专业技能培训要求的足够面积，且获批满足无人机巡检飞行需要的合法长期空域（3个月及以上）。
5.2.1.2  根据开展无人机巡检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室外实训场地上应建设有相应培训场景的电力设备和配套设施、培训用技能训练设备等。
5.1.2.3  架空输电线路、架空配电线路和变电一次设备无人机巡检室外实训场地均应配置不同型号的无人机巡检系统至少2套，相应型号的培训用无人机巡检系统应具有具备CNAS或CMA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试验检测报告。并且所需仪器仪表及主要备品备件应配置齐全，质量合格，标识规范，仪器仪表配置及要求见附录A。
5.1.2.4  室外实训场地应至少有一处“8”字飞行训练区，架空输电线路、架空配电线路和变电一次设备无人机巡检室外实训场地的“8”字飞行训练区可共用。“8”字飞行训练区的面积应不小于20m×10m，（“8”字左右圆的直径至少为10m），且场地应平整、无明显凸起。
5.1.2.5  室外实训场地的“8”字飞行训练区应配置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配置的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可自动对无人机实时位置、飞行航迹、飞行姿态（包括翻滚角、航偏角、俯仰角）和飞行速度进行实时测量和量化评价；
b)  可真实还原无人机飞行航迹，具备复盘训练分析功能；
c)  测量范围应覆盖整个“8”字飞行训练区，各方向位置测量精度不低于10cm，各姿态测量精度不低于3°，测量时间间隔不大于0.1s。
5.2.2 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建设要求 
5.2.2.1  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能同时满足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巡检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5.2.2.2  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具备架空输电模拟线路和巡检通道。模拟线路段应至少1条、电压等级应不低于500kV，宜具备带电功能。
5.2.2.3  模拟线路应至少具有3基杆塔及导地线、绝缘子、金具、附属设施等电力设备设施。其中，塔型包括耐张塔和直线塔，绝缘子串型至少包括I串、V串、双串、耐张串型，宜具有耐张跳线。
5.2.2.4  巡检通道长度应不小于1000m，通道下方和两侧可设置模拟建筑物、作业机械、高大植物等线路通道模拟隐患。
5.2.2.5  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配置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配置的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独立于无人机、对无人机飞行操作和巡检作业无影响，具备对无人机巡检的实时飞行位置、巡检航线、飞行姿态等进行实时测量记录和量化评价功能；
b) 测量范围盖应能覆盖实训场地上整条模拟输电线路段及各基杆塔四周至少50m的范围；
c) 各方向位置测量精度不低于0.15m（杆塔四周附近的测量精度为厘米级），各方向姿态测量精度不低于3°（杆塔四周附近的测量精度为2°），测量时间间隔不大于0.1s；
d) 可真实还原无人机巡检航迹，具备复盘训练分析功能。
5.2.2.6  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至少具有一处起降跑道，跑道长度不小于50m、宽度不小于3m。
5.2.2.7  架空输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至少建有一处巡检培训操作区，距模拟线路边导线水平距离不小于200m。
5.2.3  架空配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建设要求
5.2.3.1  架空配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能同时满足多旋翼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巡检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5.2.3.2  架空配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具备架空配电模拟线路和巡检通道。模拟线路电压等级应不低于10kV，宜具备带电功能。
5.2.3.3  模拟线路应至少具有3基杆塔（塔型至少包括直线杆和耐张杆），并且具备完整模拟线路、配电设备、通道及相关标识。其中，10kV配电变压器不少于两台，应包括台变避雷器、台变跌落式熔断器；10kV柱上开关不不少于一套，应包括普通断路器、配网自动化断路器和负荷开关；10kV故障指示器不少于两套。
5.2.3.4  巡检通道长度应不小于500m，通道下方和两侧可设置模拟建筑物、作业机械、高大植物等线路通道模拟隐患。
5.2.3.5  架空配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配置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配置的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独立于无人机、对无人机飞行操作和巡检作业无影响，具备对无人机巡检的实时飞行位置、巡检航线、飞行姿态等进行实时测量记录和量化评价功能；
b) 测量范围盖应能覆盖实训场地上整条模拟配电线路段、配电设备及各基杆塔四周至少50m的范围；
c) 各方向位置测量精度不低于0.15m（杆塔四周附近的测量精度为厘米级），各方向姿态测量精度不低于3°（杆塔四周附近的测量精度为2°），测量时间间隔不大于0.1s；
d) 可真实还原无人机巡检航迹，具备复盘训练分析功能。
5.2.3.6  架空配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应至少具有一处起降跑道，跑道长度不小于50m、宽度不小于3m。
5.2.3.7  架空配电线路室外实训场地至少建有一处巡检培训操作区，距模拟线路边导线水平距离不小于200m。
5.2.4  变电一次设备室外实训场地建设要求
5.2.4.1  变电一次设备室外实训场地应至少能满足多旋翼无人机巡检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5.2.4.2  变电一次设备室外实训场地应具备500kV及以上电压级模拟变电站，模拟变电一次设备包括主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闸刀、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避雷器、阻波器、电抗器等，所有设备应有完整标识。
5.2.4.3  500kV设备区应采用3/2接线方式，至少应有两串完整设备，设备包括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闸刀、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等，设备应按照敞开式变电站标准布置。
5.2.4.4  220kV设备区应采用双母线（含双母双分段）接线方式，至少应有两个完整的出线间隔，设备包括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闸刀、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阻波器等，设备应按照敞开式变电站标准布置。
5.2.4.5  主变低压侧应设置一台站用变压器和不少于一组的电抗器。
5.2.4.6  如模拟设备电压等级未达到相应电压等级，应在现场设置工频电磁场发生器。
5.2.4.7  变电一次设备室外实训场地应配置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配置的无人机飞行航迹测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独立于无人机、对无人机飞行操作和巡检作业无影响，具备对无人机巡检的实时飞行位置、巡检航线、飞行姿态等进行实时测量记录和量化评价功能；
b) 测量范围盖应能覆盖整个模拟变电站（含500kV设备区和220kV设备区）；
c) 各方向位置测量精度不低于0.15m，各方向姿态测量精度不低于3°，测量时间间隔不大于0.1s；
d) 可真实还原无人机巡检航迹，具备复盘训练分析功能。
[bookmark: _Toc56276849]5.3  室内培训场地建设要求 
[bookmark: _Toc56276850]5.3.1通用要求
5.3.1.1 室内培训室抗震、防火、通风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5.3.1.2 虚拟仿真训练室与模拟器训练室可单独布置，也可合并布置。
5.3.1.3 培训教室不少于1间，容量应至少容纳30人。
5.3.1.4 维护保养、维修所必需的维修保养工器具应配置齐全，质量合格，标识规范，配置及要求见附录B。
5.3.2 虚拟仿真训练室建设要求
5.3.2.1 虚拟仿真训练室数量不少于 1 间，应配置至少 1 套无人机巡检作业虚拟仿真培训系统，虚拟仿真培训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典型的架空电力线路及通道、或者变电环境和设备设施等电力巡检的三维虚拟场景；
b) 可在三维虚拟环境下开展无人机巡检作业路径规划、基础操控飞行、电力设备成像、缺陷查找、突发故障处置等内容培训和考核；
c) 具有无人机电力巡检模拟缺陷或隐患，并可在无人机巡检作业中随机设置缺陷或隐患；
d) 可模拟无人机飞行故障、丢星、失控等特殊情况及相应的应急处置策略；
e) 可模拟阵风、降雨、雪、雾、沙尘等常见天气环境下开展无人机巡检作业；
f) 支持主流VR套装及专有VR视角，宜支持AR；
g) 可接入市面上主流无人机遥控器，应支持美国手、日本手切换，并且切换过程无需重启系统；
h) 支持通过不同视角对训练过程进行实时演示和回放，具备对培训训练进行复盘训练分析功；
i) 宜具备教练端及学员端两种培训终端，且教练端与学员端具备一定的交互能力；
j) 宜支持无人机智能检测与检修作业项目，如无人机检测复合绝缘子憎水性、清除异物等。
5.3.3 模拟器训练室建设要求
5.3.3.1 模拟器训练室数量不少于 1 间，应配置培训机型模拟驾驶训练软件、计算机硬件和配套的遥控手柄等设备设施，至少可满足 15 人同时进行无人机模拟飞行训练。
5.3.3.2 模拟器训练室配备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应能满足模拟器流畅运行、无卡顿；显示器显示效果良好、颜色无偏差，配置的模拟器训练软件满足以下要求：
a) 可开展无人机起降、悬停、双向（顺时针/逆时针）航线飞行等模拟飞行训练；
b) 可开展无人机事故应急处理模拟训练；
c) 适用于无人机巡检作业的现有市面上各种机型；
d) 支持采用遥控手柄进行信号输入操控无人机；
e) 训练用飞控系统宜与无人机日常巡检作业采用的飞控系统保持一致。
5.3.4 无人机维保实训室建设要求
5.3.4.1 无人机维保实训室不少于 1 间，应配备专门的无人机维修保养操作台不少于15个，配置一定数量的维修保养工器具，至少可满足 15人同时进行无人机维保训练。
5.3.4.2 无人机维保实训室应满足无人机巡检作业中所使用的无人机机型以及相关载荷维护保养要求。
5.3.4.3无人机维保实训室应设立专门的无人机存放间，配备带有环境温湿度检测及自动调节控制系统，确保无人机在适宜的环境下保存。
5.3.4.4 无人机维保实训室应设立专门的无人机动力电池防爆管理区，宜配备无人机电池智能充放电管理设备。
5.3.5 多媒体培训教室建设要求
5.3.5.1 多媒体培训教室应具备在线培训和在线考核的条件。
5.3.5.2 多媒体培训教室建设在满足性能优越、经济实用的前提下，应遵循技术先进、功能齐全、性能稳定、节约成本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今后的发展、扩建、改造等留有扩充的余地。
[bookmark: _Toc56276851]5.4  师资建设要求
5.4.1  师资总量
5.4.1.1 基地设有的专职理论培训师应不少于3人，专职实操培训师应不少于4人，专职的理论和实操培训师可以兼任，但总数不得少于5人。
5.4.1.2 基地设有的兼职理论培训师应不少于4人，兼职实操培训师应不少于6人，兼职的理论和实操培训师可以兼任，但兼职培训师总数不得少于8人 。
5.4.2  素质结构
5.4.2.1 基地专职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从事本专业3年以上。
5.4.2.2 基地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非教师系列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5.4.2.3 专（兼）职理论培训师需从事无人机巡检专业培训工作3年以上，都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5.4.2.4 专（兼）职实操培训师要求具有现场实际经验，从事无人机巡检专业培训工作3年以上，且都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专（兼）职实操培训师都应具有民航局颁布的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和相关行业无人机技能培训资格。
5.4.2.5 专（兼）职培训师应定期参加培训。
[bookmark: _Toc56276852]6  培训管理
[bookmark: _Toc56276853]6.1  组织机构及职责
6.1.1  培训基地应成立基地管理工作组织机构，保障培训工作有序开展。
6.1.2  基地管理工作组织机构包括领导机构、培训管理、培训教学、安全保障和后勤保障等部门，组织机构应健全，部门设置合理，分工明确，职责清晰。
6.1.3  基地领导机构的主要职责有：
a) 制定无人机巡检技术培训相关工作管理制度；
b) 制定基地培训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
c) 制定培训场地、设备设施建设规划、年度计划和预算，并监督实施；
d) 负责基地的安全生产、重大事项决策等。
6.1.4  培训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有：
a) 负责培训项目管理、学员管理、师资管理、培训质量管理，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体系建设等工作；
b) 负责培训实施过程和培训效果评估等各项工作，使培训管理流程形成闭环，持续改进培训质量；
c) 负责培训档案、学员档案、培训师档案、培训设施管理档案等档案管理体系建设及管理。
6.1.5  培训教学部门的主要职责有：
a) 负责培训计划制定与培训教学工作组织实施；
b) 负责与无人机巡检相关业务部门、人力资源部等联系协调，取得技术、师资等资源支持；
c) 负责培训场地和设备设施的调用及管理维护工作。
6.1.6  安全保障组的主要职责有：负责培训相关的安全制度完善、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和安全监督工作；
6.1.7  后勤保障组的主要职责有：
a) 负责培训期间教师、学员的后勤生活保障、教学设施的安排和保障工作。
b) 负责学员活动的设施管理、餐厅卫生管理、食品卫生管理、客房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56276854]6.2  设备管理
6.2.1  培训设备设施和工器具应有专人管理，设备管理制度完备。
6.2.2  培训设备和工器具摆放整齐，台帐清晰，帐、卡、物对应一致，定期维护检验记录完整规范。
6.2.3  宜建立设备的信息化台账，涵盖设备入库验收、使用和维保维修等各个环节，满足信息化要求。
6.2.4  培训无人机、主要备品备件等应具有库房存放且具有安全措施保障，无人机电池存放及充放电应单独划设区域，并做好防火防爆措施。
[bookmark: _Toc56276855]6.3  师资管理
6.3.1 培训基地应有培训师年度培养计划、中长期培养和引进规划，年度培养计划应按期执行。
6.3.2 专兼职培训师管理制度健全，建立激发培训师工作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6.3.3 培训师每2年赴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2个月。
6.3.4 培训基地宜建设有至少1个职工创新工作室或技能大师工作室。
[bookmark: _Toc56276856]6.4  学员管理
6.4.1  学员注册
6.4.1.1  在学员注册参加培训后，基地应当向学员提供注册证、学员训练大纲副本和指南文件副本。
6.4.1.1.1  注册证的内容包括学员所注册的训练课程名称和注册日期。
6.4.1.1.2  指南文件由基地编写，内容是包括设施与设备的使用和无人机的操作在内的安全程序与措施指南，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天气标准、启停程序、防火措施和应急预案。
6.4.1.2  基地负责人应当按月份建立并保存该机构提供的每一训练课程中注册人员的清单。
6.4.2  日常管理
6.4.2.1  基地应依据本规范编写学员守则用以规范学员在参培期间的日常行为；
6.4.2.2  建立学员日常记录表，用以记录学员参培期间的出勤、奖惩和意外情况，培训结束后整理归档，档案保留不少于1年。
6.4.3  训练记录
6.4.3.1  基地应当对注册于本基地认可训练课程的学员建立训练记录表并保持及时准确的记录。该记录表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入学日期、飞行记录和结业日期。
6.4.3.2  当学员结业、终止训练或者转训练机构时，该学员的记录应当由负责该课程的教员签字证明。
6.4.3.3  学员训练记录表在培训结束后应整理归档，档案保留不少于3年。
[bookmark: _Toc56276857]6.5  培训实施管理
6.5.1 培训计划管理
6.5.1. 1培训计划按照“统一编制、统一上报、统一下达、统一调整”原则，纳入培训基地综合计划体系统一管理。
6.5.1. 2 培训基地坚持按需培训、精简高效原则，开展培训项目储备，提出培训班计划和预算编制要求，内容包括培训班名称、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人数、培训期次、培训天数、培训时间和培训费用等。
6.5.2 培训实施
6.5.2.1 培训实施部门根据本单位年度培训班计划和预算安排，于每月20日前，编制完成次月培训班培训方案、费用预算表及培训师酬金预算明细表，经本部门领导批准后，提交所在单位培训管理部门。
6.5.2.2培训实施部门根据培训实施方案制定培训通知（内容包括：培训时间、地点、参培对象、培训内容、培训费用等），提前3-5天下达到参培学员所在单位。
6.5.2.3 培训期次、培训时间需要调整，或培训人数增减超过计划数量20%时，需由培训实施部门事先提出书面申请并加盖公章，经培训基地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变更。
6.5.3 培训质量管控
6.5.3.1 培训基地应建立完备的培训质量管控制度，对培训实施全流程进行闭环管理。
6.5.3.2 培训教学督导组通过查看课程设计、教学日志以及随堂听课等方式对培训教学质量进行跟踪督导，将督导结果及时反馈给培训管理部门。
6.5.3.3 培训实施部门对参培学员进行日常管理及考试考核，组织学员对培训组织、培训讲师、及培训质量开展测评。
6.5.3.4 培训结束后三天内发布培训班考核情况简报（内容包括：考勤情况、考试情况、考核情况等），并将简报反馈给各送配单位培训管理部门。
6.5.3.5 建立抽考制度，定期对已结束的培训班进行随机抽考，并将抽考结果及时反馈给送培单位。
[bookmark: _Toc56276858]6.6  考核评价管理
6.6.1  培训基地应建立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培训考核、评价、监督制度。
6.6.2 对学员的培训考核指通过考核的方式检查参训学员的接受程度，宜采用一套可对学员进行持续评估的程序，以确保监督每位学员的学习过程，以便及时辅导培训中某一阶段没有达标的学员。
6.6.3 学员最终考核结果原则上培训结束后一周内反馈学员，应至少包括最终考核结果、考核情况详细说明。
6.6.4  对培训师的评价指对培训师的课程内容、准备情况、讲授技巧等评价，由培训基地随机选取若干参训学员开展，并结合参训学员考核结果综合评价。
6.6.5  讲师评价结果原则上培训结束一周内反馈授课讲师，对于评价结果不合格的讲师应进行再学习；对于年度3次评价不合格的讲师应定期整改、重新评估后方可再上岗。
6.6.6  培训评价过程中，培训基地应采用随机抽查、专项督查等方式，对培训评价全过程进行监督，定期通报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健全完善考核培训考核和评价的监督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56276859]6.7  档案管理
6.7.1  培训档案
6.7.1.1  培训档案全部由培训实施中心保管，保管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员工培训电子档、纸质档资料；培训录像光盘刻录资料；培训课件资料等。
6.7.2  学员档案
6.7.2.1学员培训档案内容由过程管理资料和教学资料组成。
6.7.2.2过程管理资料由培训通知、课程安排、培训班费用预算表、培训班费用结算表、培训学员报到表、培训反应评估及汇总表、培训总结等。
6.7.2.3教学资料由师资调配单、培训课程授课计划、课时费酬金表、培训学员信息表、培训课程成绩册、培训教案、考试考核情况记录表、考核试题及答案、培训学员考勤表组成。
6.7.3  培训师档案
6.7.3.1培训师档案内容主要包括：教师授课情况登记表（姓名、讲授课程名称、课时数、职称、职务、单位）、授课效果反馈表、培训授课计划、课程教案等。
6.7.3.2 学员对培训师授课满意度评价归入培训师档案。
6.7.4  培训设备档案
6.7.4.1培训设备档案归档内容包括：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归档份数、归档手续等。
6.7.4.2设备仪器安装、调试完成后即可归档。
6.7.4.3 凡是需要归档的设备仪器文件，都需归档一份。
6.7.4.4 移交清单是设备仪器归档和接收的凭证，归档交接时双方按清单核查清楚，双方签字，以备考查。
6.7.5 学员资质和证书
6.7.5.1 培训基地在培训评价考核前应收集参培学员照片、身份证和证明自己资历等材料，经培训基地审查符合要求的，方可申请参加培训。
6.7.5.2 对参培并考核合格的学员，由相应机构颁发电力无人机巡检作业人员专业技能证书。培训基地应对参培学员的证书进行登记并存档管理。
6.7.5.3参培学员应妥善保管证书，若有遗失欲补发者，需提供遗失证明，经参培基地核实无误后，由证书原颁发机构补发证书。
[bookmark: _Toc56276860]7  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56276861]7.1  组织措施
7.1.1  组织机构
7.1.1.1  基地应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明确部门及人员的安全职责，制定并签订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实行责任追究制。
7.1.2  规章制度
7.1.2.1  建立健全实训安全管理制度、实训安全监督制度、工器具试验制度、实训现场工作流程等制度，并严格执行。
7.1.2.2  为保障培训基地、人员的合法权益，宜建立商业保险制度。
7.1.3  教育培训
7.1.3.1  定期采用多种形式与手段开展安全知识、技能等教育培训，特别是对突发事件处置、自救互救知识的培训。
[bookmark: _Toc56276862]7.2  安全措施
7.2.1  现场安全
7.2.1.1  实训操作区应设置安全遮拦或防护网，现场使用的安全工器具和防护用品应合格并符合有关要求。
7.2.1.2  被巡检设备必须有齐全、完整、醒目的标志和安全警告牌，所有标志和警示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2.1.3  实训现场应配备急救箱，存放急救用品，并指定专人经常查、补充或更换。
7.2.2  设备安全
7.2.2.1  应建立设备管理台帐，定置存放，并专人管理。
[bookmark: _GoBack]7.2.2.2  无人机巡检系统、备品备件、仪器仪表等应按要求定期保养、维修和试验，确保状态良好。
7.2.3  实训安全
7.2.3.1  实训场地应设置安全围栏并专人监护，无关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7.2.3.2  无人机巡检作业实训应严格执行无人机巡检作业相关安全规定。
7.2.3.3  实训操作区应按规定配置合理的实操培训师，培训学员每组不宜超过10人。
[bookmark: _Toc56276863]8  后勤保障
[bookmark: _Toc56276864]8.1  餐饮条件
8.1.1应提供满足不同饮食文化需要的餐饮服务。
8.1.2应具备能同时满足50人就餐的餐厅。
[bookmark: _Toc56276865]8.2  住宿条件
8.2.1应有至少100间（套）可供住宿的客房。
8.2.2客房内应有独立卫生间，24小时供应冷、热水。
8.2.3客房内应配备电话、彩色电视机，且使用效果良好。客房内应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并有使用说明。
8.2.4应有管理及安保人员24小时在岗值班。
8.2.5宜有文体活动室。
[bookmark: _Toc56276866]8.3  卫生条件
8.3.1应根据卫生法律法规、卫生标准、卫生规范的要求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并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
8.3.2应获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8.3.3应有适应所在地气候的采暖、制冷设备，各区域通风良好。
8.3.4应注重食品加工流程的卫生管理，保证食品安全。
8.3.5应严格执行安全管理防控制度，确保安全监控设备的有效运行及人员的责任到位。
8.3.6餐饮服务人员健康合格证明齐全、有效。



[bookmark: _Toc13388][bookmark: _Toc56276867]附录A
[bookmark: _Toc14534][bookmark: _Toc27527][bookmark: _Toc8046][bookmark: _Toc56276868]（规范性）
[bookmark: _Toc27749][bookmark: _Toc56276869]仪器仪表及主要备品备件配置要求

附表A.1仪器仪表配置要求
	序号
	名   称
	主要性能指标及配置数量要求

	1
	望远镜
	倍率不小于8倍，口径不低于50mm；不少于5个

	2
	风速风向仪
	精度不低于0.1m/s，不少于5个。

	3
	测距仪
	手持式，测量范围不小于1000m，不少于2个

	4
	电池电压检测仪
	不少于5个。

	5
	手持卫星导航仪
	不少于2个。

	6
	频谱仪
	频率范围不小于10kHz～7GHz，实时频谱带宽不小于40MHz，具备实时频谱分析功能。至少一台。



附表A.2  主要备品备件配置要求
	序号
	名   称
	配置数量

	1
	各型号动力电池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电池数量不少于10个

	2
	各型号电机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电机数量不少于10个

	3
	各型号桨叶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桨叶数量不少于15个

	4
	各型号动力电池充电器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充电器数量不少于2个

	5
	各型号飞控GPS套装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飞控数量不少于2套

	6
	各型号遥控器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遥控器数量不少于2台

	7
	各型号地面站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地面站数量不少于2台

	8
	各型号舵机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舵机数量不少于2个

	9
	各型号无人机机架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飞控数量不少于2套

	10
	各型号电台天线
	型号不少于3个。单一型号天线数量不少于2套

	11
	可见光和红外任务设备云台
	可见光云台不少于1套、红外云台不少于1套。

	12
	可见光或红外任务设备吊舱
	不少于1套。

	13
	无人机激光雷达
	不少于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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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 维修保养工器具配置要求
	序号
	名   称
	主要性能指标及配置数量要求

	1
	老虎钳、螺丝刀和扳手套装
	每个操作台配置1套，合计不少于15套。

	2
	锉刀
	每个操作台配置1把，合计不少于15把。

	3
	游标卡尺
	量程0mm～300mm。每工位配置1把，合计不少于15把。

	4
	万用表
	量程：电压不低于1000V，精度不低于1.0%；电流不低于400mV，精度不低于3.0%。每工位配置1个，合计不少于15个。

	5
	电烙铁
	功率不低于40W，不少于5支。

	6
	热熔胶枪
	功率不低于80W，每工位配置1个，合计不少于15个。

	7
	热风枪
	功率不低于1000W，每工位配置1支，合计不少于15支。

	8
	点温枪
	量程-50℃～800℃，不少于2台。

	9
	打磨机
	功率不低于500W，不少于2台。

	10
	电钻
	功率不低于200W，不少于3台。

	11
	电池防爆箱
	单箱容量不少于4块电池，不少于5个。

	12
	抽油泵
	不少于2台。

	13
	防爆油箱
	不少于2个。

	14
	各类扎带、热缩管
	数量充足，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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